
附件

宜昌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复合利用管理规定
（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和规范建设用地复合利用，提升土地利用的

灵活性和适应性，促进土地高效复合利用，依据相关政策文件要

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复合利用是指在规划编制、规划实施阶

段，通过混合用地和设施兼容两种方式实现建设用地、建筑的复

合利用。混合用地是指详细规划中一个地块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用地性质；设施兼容是指详细规划中一个地块为单一用地性质，

允许建设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的建筑或设施。

第三条 复合利用应符合安全、环境、消防等要求，遵循“用

途相近、功能相容、互不干扰、设施共享”的原则。并满足以下

要求：

（一）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及

规范性文件；

（二）符合上位及相关规划，确保公共利益、公共服务设施

服务水平不降低、公共安全功能不减弱；

（三）一级工业用地保护线内除因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和交



通基础设施、公共绿地等公共利益需要或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建

设项目外，不得复合利用其他用途；二级工业用地保护线内复合

利用后产业用地总规模不减少。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宜昌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

复合利用管理，县市区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混合用地

第五条 市级、区级中心区、客运交通枢纽地区鼓励居住、

商业、商务金融用地混合，引导功能复合与活力提升。产业园区

鼓励工业、科研、物流仓储用地混合，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协同。

城市更新区鼓励居住、商业用地与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的

混合，促进空间集约高效利用。

第六条 混合用地实行正面清单（见附件 1）管理和主导用

途比例引导，主导用途占比最高。不宜超过三种用地性质的混合，

两种用地性质混合的，主导用途的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应大于总

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的 60%；两种以上用地性质混合的，主导用

途的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应大于总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的 50%。

混合用地无法用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计算的，按照用地面积计算。

第七条 混合用地管理

（一）详细规划编制阶段。混合用地的用地性质通过“+”

表达，排列顺序按照混合比例从高到低排列，图则中应明确各用

途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或比例。将详细规划中单一用地性质调整

为混合用地或调整混合用地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或比例的，按照

《宜昌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操作流程》执行，涉及公



益性功能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增加的按照动态更新程序执行，涉

及经营性功能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增加的，经论证满足公共服务

设施承载力、不降低公共设施服务水平，按照一般修改程序执行。

（二）规划条件核发阶段。混合用地出具规划条件时，应在

规划条件中明确混合用途地类、对应的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或比

例。已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收回土地后重新出让。

（三）土地供应阶段。混合用地按照主导用途确定供应方式，

涉及经营性用地的，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混合

用地的使用年限可根据用地性质不同，分别设定出让年限，但不

得超过对应用途最高出让年限。

（四）产权登记阶段。不动产登记机构按土地出让合同或划

拨决定书确定的用途登记，可考虑按地表、地上、地下分层或按

建筑功能分区办理分割审批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第三章 设施兼容

第八条 规划单一用地性质地块建设的配套设施按照相关规

定执行，不计入设施兼容控制比例。

第九条 设施兼容应符合正负面清单（见附件 2）管理要求，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工业用

地、物流仓储用地、交通场站用地按照允许兼容、禁止兼容设施

清单的要求执行。

1.允许兼容是指在地块原规划用地性质上建设配套设施之

外，允许兼容其他功能的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不超过总计入容积

率建筑面积的15%，设施兼容无法用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计算的，



按照用地面积计算。

2.禁止兼容是指在地块原规划用地性质上不允许设置的其

他功能建筑或设施。

第十条 其他设施兼容情形

1.地下空间允许兼容人防工程、交通、市政设施等功能，禁

止兼容住宅、社会福利设施、学校等功能。

2.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地下空间允许兼容公共交

通场站、社会停车场、市政设施等功能。

3.道路、铁路高架的下方地面空间，允许兼容文化体育、公

共交通场站、社会停车场、市政设施等功能。

本条款所述的其他设施兼容情形不涉及安全、邻避效应、景

观、交通组织等重大影响的，可直接用于规划管理。

第十一条 设施兼容情形管理

建设项目设施兼容比例超出本规定要求的按照混合用地管

理。设施兼容内容及比例符合本规定的，属于符合详细规划并按

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规划条件核发阶段。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详细规划

出具规划条件，在规划条件中注明可按照本规定要求申报设施兼

容。建设项目已明确设施兼容的，可在规划条件中明确兼容的建

设内容和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或比例。

（二）土地供应阶段。以出让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且未

进行产权分割的，土地所有权人提出申请并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同意，经评估确需补缴土地出让价款的，依照相关程序执行。以



划拨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涉及经营性用地，应收回土地

后重新划拨，重新核发建设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明确经营性

用途，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涉及增加公益性

设施的，用地可不收回。

（三）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阶段。土地所有权人根据本规定增

加或改变设施兼容内容或规模的，提出申请并经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同意后，参照本条第二款程序执行。

（四）产权登记阶段。不动产登记机构按土地出让合同或划

拨决定书确定的用途登记，并在不动产登记簿中注明设施兼容的

内容和规模。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

地设施兼容的经营性用途部分不得脱离主用途单独转让，并在划

拨决定书或土地出让合同中予以明确。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二条 本规定中未涉及的混合用地、设施兼容类别，确

需复合利用的，需开展规划条件论证；如国家、省出台的相关政

策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 2 年。



附件 1

混合用地正面清单

主导用途 允许混合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0701）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机关团体用地（0801）、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社会福利用地

（0807）、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加油加气站

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

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

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

（0803）、体育用地（0805）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加油加气站用地除外)、

商务金融用地（0902）

商业用地（0901，不含批发

市场用地和有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0701）、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研

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商务金融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商务金融用地（0902）

城镇住宅用地（0701）、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研

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社会福利用地（0807）、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

地和加油加气站用地除外）、娱乐用地（0903）

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科研用地（0802）、商业用地（0901，加油加气站用地

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商业用地（0901，加油加气站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

地（0902）、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交通场站用地（1208）
商业用地（0901）、商务金融用地（0902）、其他商业

服务业用地（0904）



附件 2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兼容正负面清单

用地

分类

兼容

类型

城镇住宅用地（0701）
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研用地（0802）、

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允许兼容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机关团体用地（0801）、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社会福利用地(0807)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加油加气站用地除外)、

商务金融用地(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公

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加油加气站用地除

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公园绿地（1401）、广场

用地（1403）

禁止兼容

批发市场用地(09010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90105,特指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娱乐用地(0903)、工业用地(1001)、物

流仓储用地(1101)

批发市场用地(09010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90105,特指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娱乐用地(0903)、工业用地(1001)、

物流仓储用地(1101)



商业服务业用地设施兼容正负面清单

用地

分类

兼容

类型

商业用地（0901,不含批发市场用地和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批发市场用地（090102）

允许兼容

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

体育用地(0805)、社会福利用地(0807)、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公园绿地（1401）、

广场用地（1403），商业用地（0901,不含批发市场用地和有

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用地（0902）、

娱乐用地（0903）三者之间相互设施兼容

商业服务业用地(09)、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公共交通场站用

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公园

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禁止兼容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特指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工业用地(1001)、物流仓

储用地(1101)

城镇住宅用地(0701)、二类工业用地(100102)、

三类工业用地(100103)、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2)、三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3)



工业用地设施兼容正负面清单

用地

分类

兼容

类型

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二类工业用地（100102） 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允许兼容

科研用地(0802)、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批发市场用地(090102)、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

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

地(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0904)、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科研用地(0802)、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批发市场用地(090102)、公用

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

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其他商

业服务业用地(0904)、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

三类物流仓储用(110103)

禁止兼容

居住用地(07)、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三类物

流仓储用地(110103)

居住用地(07)、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3)
居住用地(07)



物流仓储用地设施兼容正负面清单
用地

分类

兼容

类型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

允许兼容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批发市场

用地(09010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

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其

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一类工

业用地(100101)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批发市场用地

(09010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

地（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一类工业用地(100101)、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禁止兼容

居住用地(07)、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三类

物流仓储用地(110103)

居住用地(07)、三类工业用地(100103)、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3)
居住用地(07)



交通场站用地设施兼容正负面清单

用地

分类

兼容

类型

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允许兼容 商业用地（0901）、商务金融用地(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禁止兼容 居住用地(07)、工业用地(1001)、物流仓储用地(1101)

注：1.商业应集中独立设置，不得设置住宅底商。

2.涉及公园绿地和广场用地复合利用时，不应减少公园绿地和广场用地的使用面积。


